
 
 

 

  

 

 
 

 
 

 

 
 

 
 

總監條例

類別： 學生 發佈日期： 2012年3月22日 編號：  A-665 

主題： 校服規定 頁碼： 1（共 1頁） 

更改概要 

本條例執行教育局的自願性質的校服政策，並取代了總監條例 A-665：2008年9月11日頒佈的必須執行的校
服政策。 

更改: 

● 本條例的聯絡辦公室名稱已由家庭參與及權益倡導辦公室（  Office for Family Engagement and 
Advocacy，簡稱OFEA）改為家庭及社區參與處（ Division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簡稱FACE）。 

T&I- 17817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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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條例執行所有年級學生的自願性質校服政策，並提出了制訂這種條例

的程序。

實施自願性質的校服規定的目的是：幫助學校建立更爲有效的學習氛

圍；促進學校的團結和尊嚴；提高學生學業表現；培養學生的自尊心；

掃除服裝標牌攀比；簡化服裝並儘可能地減少家長的支出；教育學生在

其「工作」場所的恰當著裝和禮儀；並幫助改善學生的行爲和紀律。

一. 統一著裝的定義  

A.	 統一著裝可以是指： 

1. 統一的顏色和款式組合，例如：可在任何地方購買的直排紐扣白色襯衣或高領

襯衣和黑色或深藍色褲子或半截裙；或

2. 大量生產的、正式和傳統的校服，例如連衣裙、褲子、全套的彩格服裝、襯

衣、有校徽的毛衣等。這些衣物通常可在一個供應商或供應校服用品本地商店

中購買；或

3. 結合這兩種方法，例如：統一的顏色組合（黃色上衣和黑衣褲子或裙子）和大

量生產的有校徽的毛衣或夾克。

B.	 校服不可以包含構成健康或安全危險且妨礙教學過程的衣物。 

C.	 學校不可以要求女生穿著半截裙。所有學校都必須給女生可以穿著褲子的選擇。 

D. 學校應該努力令選擇的校服是耐穿的、容易護理的和價錢合理的。

二. 實施  

A. 	 校服政策准許個別學校採用校服的要求。 

B. 每所學校採用的校服要求必須遵照下列所述的程序。


三. 採用校服政策
  

A. 	 諮詢家長1 

1. 在決定採用校服要求前，學校領導小組必須先諮詢學校的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

協會。

2. 為了達到這目的，每所學校的學校領導小組必須與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協會為

家長、老師、學生行政人員共同主持至少一次公開論壇。必須至少在十天前有

適當的會議書面通知，會議必須在方便家長、老師、學生和行政人員出席的時

間舉行。

3. 除了上述的論壇外，學校領導小組可以採用其他諮詢的方式（例如：家長問卷

調查、校報等），在作出決定前收集意見。

4. 諮詢的目的是要討論和確定家長、職員和學生對下列問題的看法：

a. 學校是否應該採用校服要求；

1
在本條例中使用的「家長」這一用語，是指該學生的父母或任何其他與該學生有家長關係或監管關係的人士或機構，

或者父母指定的任何身居父母地位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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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學校採用校服要求，應該是什麼樣的校服；以及

c. 如果學校採用校服要求，學生一旦沒穿校服上學的話，是否會有替代的校

服給學生借用？

5. 根據這次諮詢的回應，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協會應該向學校領導小組作出建

議。

B. 	 學校領導小組 

1. 如果學校領導小組投票採用校服要求，學校領導小組必須決定下列事項：

a. 校服將是什麼樣子的（參看第一部分），以及

b. 學生如果沒穿校服上學的話，是否會有替代的校服給學生借用。

2. 學校領導小組一旦投票採用校服政策，該校服政策將繼續推行，直至學校領導

小組投票取消該校服政策為止。

3. 在成立學校領導小組前，可以讓個別的學校策劃小組投票。如果學校沒有學校

策劃小組，也可以讓一個包括了家長、老師和行政人員的相類結構的學校團體

投票。

四. 購買校服  

A.	 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協會絕不可以代表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協會從校服供應商徵求

或接受任何種類的禮物。但是，這項規定不排除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協會與供應商

商討捐贈校服給學校。 

B.	 個別的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絕不可以從供應商徵集或接受校

服、金錢或其他物品作為禮物作私人用途，以便推薦其他家長從該供應商購買校

服。這項規定並不排除因供應商為了讓家長購買一定數量的衣服，而接受該供應商

免費送贈的校服或部分校服。 

C.	 校服的銷售絕不可以用作學校或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協會的籌款用途。 

D.	 學校的職員不應向家長收集資金購買校服。 

E. 	 經過諮詢了學校領導小組後，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協會可以向家長收集資金，代表
家長加快購買校服的速度。 

F. 學校職員和家長協會或家長教師協會嚴禁向供應商提供學生或家長的姓名和地址。

五. 家長有權可以豁免 

如果學校採用了校服政策，學生家長有權豁免於這個政策之外。若要獲得這項校服豁免，

學生的家長必須： 

A. 填寫豁免表格（附件 1），然後將其交給校長，並將一份副本寄給相應的學區家庭權益
倡導專員或行政區主任； 

B. 	與指定的學校工作人員面談，該工作人員將向家長詳細解釋實行校服規定的原因和益
處；並且 

C.	 同意讓自己的子女穿著由校長決定的適當服裝；即其服裝不會構成健康或安全隱
患，也不會干擾教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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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通知  

A. 	 如果學校領導小組投票採用校服要求，校長或其指定的代表必須確保家長、職員和
學生都收到有關校服政策的書面通知。這些通知必須一年提供一次。 

B. 	 通知必須： 

1. 說明和/或附上校服的照片，並解釋校服政策的目的、期望和益處；

2. 列出每件衣物價錢的範圍：

3. 如果有某些特別指定的衣物，告知家長他們必須直接購買校服和在哪裡可以買

到校服；但是，應該告知家長他們可以在選擇的任何供應商或商店買到符合校

服要求的衣服； **

4. 告知家長，他們有權豁免校服要求；

5. 告知家長，如果他們無法負擔購買校服的費用，可以與校長的指定代理人聯

絡。初中和小學的家長也可以與學區家庭權益倡導專員和 /或行政區主任聯絡，
申請相應的財務資助。（所有此類申請都應是保密的）；以及

6. 告知家長根據《全市紀律準則》的規定（只適用於那些沒有獲得豁免的學

生），如果沒有遵守校服要求時是否會施加紀律處分。

七. 紀律  

A. 	 採用校服要求的所有學校應該制訂鼓勵辦法和積極的加強措施，鼓勵那些其家長沒
有獲得校服豁免的學生完全遵守校服規定。 

B. 	 因其家長在收到學校的校服要求後的 30天內沒有得到校服豁免的學生將受教育局的
《紀律準則》所提出的紀律所規定。紀律行動不可以超越《準則》明確說明所批准

的。 

C. 	 學生不應該因為沒有遵守校服政策而被處以停學或不准上課或上學、或送回家取校
服、或得到較低的成績評分或任何其他學業上的懲罰、或被禁止參加學校或課外活

動。 

D. 如果學生家長已得到政策的豁免，學生將不視為沒有遵守自願性質的政策。

八. 資助沒法負擔校服費用的家庭  

A. 	 不可因為經濟困難而拒絕給予學生校服。每所學校必須有一個計劃，為那些無法購
買校服的家庭取得校服。 

B. 	 每所學校應該指定一位職員處理財務資助的要求事宜。 

C. 	 學校應該向供應商或與學校合作的本地商店尋求校服捐贈。 

D. 	 學校應該制訂一個「傳承」計劃，學生的校服不合穿了或學生畢業後再不需要校
服，把校服捐出來。 

E. 	 學校職員將與本地社區和商業夥伴合作，保障另一資助渠道，並找出協助家庭的資
源。 

F. 	 家庭及社區參與處將提供中央技術協助，並幫助協調的工作，以便取得財務資助。 

G.	 家庭提出的財務資助要求都應該迅速和保密地作出處理。 

** 學校絕不可以指定某供應商為官方的校服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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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絕不可以向家長提供現金或其他形式的金錢資助去購買校服。

九. 家庭及社區參與處的支援 

如家長、老師和學生對本政策有疑問，應該詢問其學校的家長專員或校長。校長和家長專

員可以將他們的問題交給學區家庭權益倡導員和 /或行政區主任。如果問題在上述層面仍
未得以解答，可以將該問題交給家庭及社區參與處。 

如需要家庭及社區參與處的代表在學校舉行的公開論壇上講解或為家長專員提供訓練，可

以向家庭及社區參與處的特殊服務主任提出，電話號碼是2 12-374-2323。 

十一. 查詢 

有關本條例的問題，應向下列機構和人士查詢：

電話：  

212 -374- 2323  

Division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9 Chambers Street – Room 503  
New York, NY 10007 

傳真：  

212- 374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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